
     

國立臺北大學非課程型態之校外實習爭議協商處理流程圖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 

 

 

 

同意續留 

  學生就校外實習時數、實習期間、薪資福利、實習保險等實習內容、實習之管理措施或處理情形，認有 

損害其權益者，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措施或決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，以書面提出協商處理 

提報爭議案件至各執行單位實習委員會
爭議內容

方案獲改善

各執行單位 
(係指各系所、職涯發展中心或其他媒合實習之單位)

業界 
指導教師 

企業與各執行單位共同查證及確認爭議事實

共同協調並商議改善方案

告知學生爭議事件處理方案

否是 

單位應於收到爭議文件或補件截止日之次日

起，三十日內完成審議，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

知申訴人，延長一次為限，最長不得逾二個月

生及實習
機構討論
會議決議

學生續留原實習機構 會議決議處理方式，並以書面通知學生 

不同意續留

學生向各執行單位提出「實
習終止」申請 

實習終止作業流程 
(解約) 

學生終止實習 

完成實習/終止實習 

送交校級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

依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106 年 5 月 15 日臺教技(三)字第 1060065461 號函附「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參

考手冊」貳、校外實習作業機制 十二、實習爭議協商處理




